
宜蘭縣政府第811次縣務會議紀錄
時間：中華民國108年 9月 3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

地點：本府202會議室

主席：林縣長姿妙

出席人員：本府各單位主管、所屬機關主管(如簽到表)。

紀錄：葉秀敏、彭騰進

壹、會議開始
貳、一週重要輿情報告

編號 日期 新　　聞　　標　　題

1 8/26 宜蘭2例屈公病確診 曾赴緬甸探親旅遊

2 8/27 幼兒園換購娃娃車 教部補助4成

3 8/31 大同路地下道保特瓶製造車禍 羅東鎮公所決議加裝監視器

4 8/26 2019北臺媽祖文化節 林姿妙授旗海陸遶境總指揮 庇佑活動
順利

5 8/27 提升道路品質宜蘭縣獲前瞻計畫補助9億多!林姿妙視察進度

6 8/29 宜蘭免費老花眼鏡 加碼1萬副

林秘書長茂盛提示：
有關羅東鎮大同路地下道散落保特瓶造成車禍輿情，請環
保局研議於該地下道入口位置增設通報電話，俾利民眾發
現問題時可即時通報，本府亦能於第一時間掌握狀況、迅
速排除問題。
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2019 北臺灣媽祖文化節，感謝大家全力支持、共同推
動，讓宜蘭縣揚名於國際舞臺、讓更多人認識宗教文化。

參、報告事項
一、確認第810次會議紀錄：無修正意見，備查。
二、各局、處重要事項報告：
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：
以下2件墊付案，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，請提案單位速送
縣議會審議，倘案件有急迫性，務必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
意：

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

單位(機關) 辦理項目

社會處 辦理「育有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」經費

農業處 辦理「第3期（107－108年）流域綜合治理計畫-農糧作物保全
（農業防災作為）執行計畫－宜蘭縣示範型計畫」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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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縣長姿妙裁示：均照案通過。
三、專案報告：
(一)民政處鄧科長俞君報告：

2019 北臺灣媽祖文化節-蘭陽媽祖護臺灣。（詳簡報資
料）
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1、2019 北臺灣媽祖文化節-蘭陽媽祖護臺灣活動，本府
聯合縣內所有宮廟及媽祖廟一同共襄盛舉，活動自
108 年 9 月 6 日(農曆 8 月 8 日)至 8 日(農曆 8 月 10
日)長達 3天的海陸大遶境，其中包括會香、鑽轎腳、
換香、傳香、陣頭薪傳等活動，並配合地方一系列相
關活動；如蘇澳的鯖魚季、頭城的海洋文化季、自行
車協會的騎求平安、愛好攝影人士的攝影比賽、大型
的媽祖之夜等，都是希望藉由活絡民間信仰，串連在
地文化、觀光、娛樂、教育等多面向，分享平安，守
護宜蘭這片的好山、好水、好生活。

2、這段期間各位同仁非常認真，不但要為縣民服務，下
班後一級主管亦為這次媽祖文化節活動表演練習，也
非常感謝交通處於活動期間安排接駁車搭載事宜，希
望這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能藉此次媽祖的宗教活
動、提升縣內文化、帶動及推展觀光產業的發展，感
謝全體同仁的努力。

(二)建設處吳代理處長朝琴報告：
羅東竹林地區市地重劃公共工程專題報告。（詳簡報資
料）

林秘書長茂盛提示：
羅東竹林地區市地重劃公共工程施工期間，適逢中正北路
人行道工程施工，尤其每逢假日，車速及車流量均非常壅
塞，請建設處注意施工期間交通的控管，必要時安排人員
指揮、以維交通順暢。另市地重劃工程為期約 330個日曆
天，預計明(109)年 8、9 月完工，請建設處掌握相關期
程，俾能如期如質完工。
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1、羅東竹林地區市地重劃完成後，林業文化園區將與農

會的觀光工廠串連，可延長遊客停留時間，形成羅東
北區的重要文化觀光新景點；向南，更可與火車站及
公園夜市的既有觀光廊帶更靠近連結，進而倍增羅東

2



地區的觀光效益；同時透過道路的開闢解決道路壅塞
的情形。

2、未來往北經第二行政中心將與中興文創園區連結，勢
必與環繞大羅東「水與綠工保計畫」延伸更契合，預
期將擴大形成生活舒適、環境優美的大羅東生活圈。
這個期待已久的計畫，需要縣府團隊同仁一起努力支
持協助，繼續為縣民拚出好生活，謝謝大家。

肆、自治法規案討論：
修正「宜蘭縣立體育場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(宜蘭縣立體育

場提)

決議：

(一)條文第七條第二款修正為「由本府舉辦之體育競賽、國

家慶典、表演、研習、講習、訓練或其他與公務有關之

活動。」

(二)餘照案通過。

伍、主席裁示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「2019北臺灣媽祖文化節-蘭陽媽祖護臺灣」記者會，將於今

(9/3)日會後舉行，邀請各局處主管分享練習成果，歡迎大家

蒞臨，共襄盛舉。

陸、散會：上午10時 24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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